
國立政治大學校級薦外大陸交換學生保證金退費申請表 

姓    名  
學號  

系級  

交換學校  交換學期  

□ 本人已達成以下交換學生應盡之義務： 

1. 遵守政大與交換校相關法規。 

2. 非經本校及交換校同意，交換生不得提早或延長交換進修之期程。 

3. 交換期間所修習之課程成績皆需及格。 

4. 交換期間結束後兩個月內繳交心得報告（word 檔，3000 字以上）與

交換學校之校園環境與交流學習照片（ppt 檔，10 頁以上），並同意

公開上傳或摘錄心得報告供校內外參考。 

5. 獲大陸交換資格當學期起，參加至少兩項兩岸交流活動（請打勾）：

 接待校級大陸交換生學伴，並獲評量通過。 

（學伴姓名與接待學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 協助校級大陸交換生抵台接機或入宿協助。 

（協助日期：               ） 

 交換經驗分享。 

（協助日期：               ） 

 其他。 

（協助活動名稱及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□ 本人未達成以上相關義務，願意放棄保證金之退費申請。 

無法履行義務原因如下： 

 

此  致 

國立政治大學  收執 

申請人：          （簽章）  

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    機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 華 民 國   年   月   日

審核欄位 

□通過 

（單位核章）

□未通過 

原因： 

注意事項：學生完成退費申請，本處將依校內經費核銷程序辦理，因係批次辦理，故入帳時間

或許有遲緩，請確保校內個人帳戶資料之正確性。 

 


